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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 

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独立财务顾问”）作为南方汇通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南方汇通”）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

务顾问，根据有关规定，对交易对方做出的关于贵阳时代沃顿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时代沃顿”）2014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发表如下核查

意见： 

一、业绩承诺情况 

2014 年 11 月 28 日，南方汇通与南车贵阳车辆有限公司签订盈利补偿协议，

盈利预测利润数额以评估报告书（中联评报字【2014】第 1200 号）所载收益法

估值所预测的本公司在补偿期间内每个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数额。补

偿期间自置入资产交割完成当年起计算连续三年。即若置入资产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前交割完成，则补偿期间为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若置入资产于 2015

年度内交割完成，则补偿期间为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以此类推。公司与

南车贵阳车辆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完成资产交割。因此，补偿期间确

定为 2014 年度、2015 年度和 2016 年度。 

以资产评估报告为基础，双方约定时代沃顿 2014、2015、2016 实现的预测

利润数额分别为 7,536.99 万元、9,347.15 万元、11,218.06 万元。 

双方同意，若补偿期间时代沃顿司实现的实际利润数额低于预测利润数额，

则南车贵阳车辆有限公司将向公司进行利润补偿。 

双方同意，若因时代沃顿经营管理层的重大经营决策失误导致时代沃顿在补

偿期间的实际利润数额低于预测利润数额，则南车贵阳车辆有限公司无需向公司

承担本协议项下补偿责任。 

如时代沃顿未实现承诺期的利润，利润补偿条件成就后，公司应在会计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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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意见后 10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南车贵阳车辆有限公司，南车

贵阳车辆有限公司应在收到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将相应的补偿现

金支付至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二、标的资产业绩实现情况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瑞华核字[2015]1201003 号

《关于贵阳时代沃顿科技有限公司原股东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时代沃顿 2014 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数要高于预测的净利润数，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实际数 预测数 差 额 完成率 

净利润 8,775.91 7,536.99 1,238.92 116.4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090.30 7,548.03 542.27 107.18%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2014 年度，时代沃顿实际实现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8,090.30 万元，预测数为 7,548.03 万元，盈利预测完成率为

107.18%。本次交易中，置入资产已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过户，交易对方

已经完成本次交易关于时代沃顿 2014 年度的业绩承诺，无需对上市公司进行业

绩补偿，后续年度的业绩承诺仍在继续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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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置换暨关联交易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项目协办人：              

               孙贝贝 

 

财务顾问主办人：                                 

                    黄海                李刚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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